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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贵族精神与判例法传统 

武树臣

    中国古代社会曾经历了西周春秋的宗法贵族政体的时代。它不仅酿造了沁人心骨的贵族精神，还培育

了生命力极强的判例法。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尔后，虽经世代变迁、王朝更迭，先秦的贵族精神因

深深融入君子士大夫的为人品格和处事方式，始终发挥着潜在的支配作用，从而为中国古代几度兴盛、连

绵不绝的判例法，提供了无形的精神源泉。也正是这种贵族精神和判例法传统，不断拯救了法，完善了

法，推动了法，使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别具特色、灿烂多彩。 

    

    一、贵族精神的社会土壤：“世卿世禄”的宗法贵族政体和“议事以制”的判例法 

    西周建国伊始，便确立了以“任人唯亲”为原则的、以“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为程序

的、以“世卿世禄”制土地分封制为基础的宗法贵族政体。在贵族领域内，贵族不仅拥有土地的永久使用

权，还拥有对土地之上的居民的无限支配权。同时，血缘网络把贵族内部上下级及贵族与平民之间紧紧地

联结在一起。贵族享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权力，因此，贵族之间是平等的，他

们在上级贵族面前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一个领地治理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贵族领袖的个人素

质。在政治舞台上，贵族个人的性格、品行、文化涵养等，都直接产生政治效果并得以表现得淋漓尽致。

正如《礼记·中庸》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判例法是宗法贵族政体的产物。法官与其他官吏一样是世袭的。在敬宗孝祖、“帅型先考”观念的支

配下，按照父兄先辈的故事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于是便形成“遵循先例”的原则。当时的审判方式

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事”是判例故事，即选择已往的判例来审判裁

决，不制定包括什么是违法犯罪又当如何处分这些内容的成文法典。判例是立法的产物，又是司法的结

果。这就使得法官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优秀法官的标准是“直”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

之。”“上下比之”即全面参酌已往判例之义。即《礼记·王制》所谓“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判例法

的条件是：社会上存在着普遍公认的法律原则，这在当时就是“礼”；有一批善于在司法中立法的高水平

法官；一个允许法官独立进行立法司法活动的政治法制环境，这在当时就是宗法贵族政体。 

    宗法贵族政体和判例法为当时的政治家和法律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广阔的舞台。它们培育演员、设

计角色、编导剧目，为后世留下一曲无韵的贵族之歌。 

    

    二、贵族精神的定位：权格定位·人格定位·法格定位·素格定位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精神的主要特征是充分肯定个人（统治阶级成员）的人格力量和首创精神。当然，

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主要是狭隘的宗族血缘意识和一定程度的宗教鬼神观念。这

些因素在战国时期得到较彻底的清理。 

    （一）贵族精神的权格定位 

    权格指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特性。在宗法贵族政体下，贵族的政治权力即对领域的统治权，在政治上

来源于国家最高权力，在时间上靠嫡长继承制得以延续，在空间上靠其他贵族的承认和平共处得以维系，

在内部靠贵族集体的合作得以实现。从形式上看，贵族的权力是从祖先那里凭借血缘标志继承而来的。这

种权力是稳定的无约制的，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尊重。掌握权力的贵族的心态是从容的，没有危机感。



他没有必要刻意地说什么和做什么以保住自己的权力。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不辱父辈之命，并为后世留下

好的范例。因此，一个有一定觉悟的贵族领袖必须立足于自身，不断提高个人修养和施政能力，唤起臣僚

的敬佩，赢得部下的效法，获取百姓的赞誉。从而把领地治理得更好。 

    （二）贵族精神的人格定位 

    人格指人的尊严、品格及其社会效果。在宗法贵族政体下，贵族领袖与生俱来的身份，因为得到神权

和血缘意识的确认而带有无尚尊严。从而使贵族个人的品行、好恶、举止、言行无不带有政治性和权威

性。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疤；齐王喜衣紫，上下无异色；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贵族个人人格的巨大政治效应，产生三种社会效果：一是使贵族领袖个人十分

重视个人品行的修养，避免产生“望之不似人君”的现象；二是使贵族统治集团非常重视贵族领袖个人的

人格的作用，从少年开始进行文化素质方面的训练，并且用贵族集体的力量对贵族领袖人物的个人品格施

加影响、匡正其弊；三是在贵族集团中形成了公认的人格道德观，它成为贵族集团的内部法律。 

    （三）贵族精神的法格定位 

    法格指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施程序。贵族精神既然崇尚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就本能地

拒绝接受固定、刻板、统一的行为规范的制约。这就使贵族精神天然地喜欢判例法而讨厌成文法。在贵族

法官心中，人是法的主人而不是法的奴仆。一个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和创造性精神的贵族法官，宁愿运用自

己的良心智慧和经验，经过苦心熟虑对哪怕是十分疑难的案件做出令人信服的裁断，而不愿意像成文法时

代的执法之吏那样，把案情和法条排在一起，像做加法一样容易地得出结论。不仅如此，贵族法官还随时

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创制新的判例，用司法来实现立法。在贵族法官看来，正如同贵族有权利匡正君

主之弊一样，也有权利纠正君主颁布的法。当然，他们仍然恪守遵循先例的原则。可是，在选择已往判

例，从中引伸出具体法律原则，并将它运用到现实案件的审判中，这一过程本身就容纳和体现着法官的机

智、敏锐和果断。这一过程，与其说是遵循先例，勿宁说是裁判历史和发现法律。此间，贵族法官对历史

和习俗的谙熟与理解，对现实生活的通晓与把握，使他成了一位头戴法冠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这一社

会角色是后世只明白“法令之所谓”的执法之吏远远不能比拟的。 

    （四）贵族精神的素格定位 

    素格指个人所具备的综合人文素质及其程度。优秀贵族执政者的标准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德行操

守，称作“直”，正直无私，不偏不倚，公平无颇；二是知识广、阅历演化，称作“博”，熟知历史与现

实。一个真正的贵族执政者，不仅能够做到出入合矩、进退合礼，更重要的是满腹经纶。在外交场合，他

能够恰如其分地将雅颂之诗信手拈来、击节吟诵；在誓师动员之际，他能够如数家珍地追溯祖先的足迹和

武功，催人奋进；在司法审判中，他能够在无数先例故事之中探囊取物般择其最宜于时者，画龙点睛，一

语破的，令人折服。为达到这个目标，最为有效的手段是学习。而“学在官府”的庠序之教便完成着干部

培训学校的职能。这些通晓历史、熟读“春秋”的贵族一旦执政之后，便一身而二任：既是社会生活的管

理者，又是文化的传播者；既是裁判官，又是教育官；既是民之长吏，又是民之父母；既读有文之简，又

写无字之书。总之，他们所具备的综合人文素质本能地使他们始终成为一个真正的贵族。 

    三、贵族精神的大敌：“事皆决于上”的集权政体和“事皆决于法”的成文法 

    

    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对贵族政体和贵族精神而言，也许是一场劫难。“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的贵族式的君臣关系，被尊君卑臣、君权独尚的官僚式的主仆关系所取代。君主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他

独揽立法大权，并使成文法典成了君权的延伸之物。臣僚对君主负责，并受君主支配。臣下对君主的忠诚

是通过恪守君主制定的法律来实现的。先前贵族政体中下级贵族在上级贵族面前的相对独立的身份和发言

权已经荡然无存。为了保证司法活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统一性，最有效的方法是把法律制定得越详细越

好，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细节都统统纳入法律轨道。并将法律公之于众，使家喻户晓、互相监

督。在司法审判活动中，法官不能违背法律规定凭借个人的判断来审理案件，不能援引已往的判例，更不

能背离法律而创制判例。详而备之、密如凝脂的法条，使司法审判就像做加减法一样简便易行、准确无

误，而众多官僚式的法官究其实不过成了国家司法大机器上的无数个尺寸一致、功能同一的齿轮或螺丝

钉，他们的千篇一律、平庸无奇和没有个性，是保证国家司法机器正常运转的必备条件。 

    

    新兴地主阶级用血与火的政治革命摧毁了贵族政权，用文化革命清扫了“礼”的世界，用司法变革涤



荡了判例法，确立了成文法，用官僚法官取代了贵族法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贵族政治没落了，贵族

精神暗然无色。它们只能借助文化典册留住自己的根，等待来日生根发芽。 

    

    

    四、从贵族精神到“大儒风范”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思想革命，使贵族精神得到深刻改造。这主要是儒家近人远神、“爱人”的

“仁”和法家“刑无等级”的“法”。两者充当着文化革命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角色。

经过“仁”、“法”的冲洗和过滤，贵族精神中包含的鬼神观念和狭隘的种族血缘意识所剩无几了。特别

是经过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几代儒家大师们的改造，原先的贵族精神变得更具有普遍性、适应

性，更贴近生活和寻常百姓，因而更具有感召力。于是，在儒家辞典里，原先的贵族精神更名为：“君子

之风”、“士大夫之气”和“大儒风范。” 

    

    从贵族精神到“大儒风范”，是具有局部质变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摈弃了原先贵族精神所具有

的鬼神观念和狭隘血缘意识，另一方面，把贵族精神从原先的宗法贵族政体中剥离出来，使它逐渐和新出

现的具有生命力的官僚政体挂上钩。这种新的政体，正由于为优秀平民提供了步入政治舞台的平等机会而

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另一方面，经过改造的贵族精神即“大儒风范，”又作为一种清洁剂和润滑剂，清

除官僚政体内部的消极因素，这主要是否定和限制个人首创精神的形式主义和机械式的法制管理模式，从

而使新的官僚机器运行得更为合理、有效。 

    

    在从旧式的贵族精神到“大儒风范”的改造过程中，先秦儒家大师所起的作用是有差别的。总的来

看，孔子、孟子的作用主要是改造，即克服旧贵族精神中的鬼神意识和狭隘的宗法血缘观念，使它更具有

“全民性”和“现实性”。孔子、孟子还通过亲身的民间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儒者风范的优秀知识分

子，为贵族精神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保障；荀子的作用则主要是使经过孔、孟改造过的

贵族精神，同旧的贵族政体彻底“断乳”，并把它和新的官僚政体结合起来。荀子亲眼看到缺乏个性和个

人首创精神的官僚政体的弊端，决心用新的贵族精神来加以改良。与孔、孟不同的是，孔、孟是站在“精

神贵族”的立场上来改良贵族精神，而荀子则是站在官僚政体的立场上来运用“大儒风范”。 

    

    在孔子、孟子、荀子的眼光中，执政者或知识分子都是有层次之分的，如“君子儒”与“小人儒”，

“雅儒”与“俗儒”，“雅士”与“俗士”，“大儒”与“小儒”。从对“君子儒”、“雅儒”、“雅

士”、“大儒”的界定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古老贵族精神的传承，还看到了古老贵族精神的蜕变。而全

面为“大儒风范”作出诠释并力主推而广之的，就是荀子。 

    

    五、“大儒风范”与“混合法”理论 

    

    荀子的“大儒风范”之说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实践色彩，并与司法审判活动紧密结合，形成了立意

深远的“混合法”理论。 

    

    (一)“大儒风范”的时代特征 

    



    荀子的“大儒风范”之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荀子的“大儒风范”之说，已经将“大儒”从旧的宗法贵族政体上面剥离下来，使之失去原有

鬼神意识和狭隘宗法血缘观念的束缚，成为寻常百姓均可通过后天学习和自我改造而能够达到的境界； 

    

    其次，荀子的“大儒”非在野之儒，而是在朝之儒。因此，他们既不具有与当权者的隔膜和不合作精

神，也不具有不着边际的、好听不好用的理想主义色彩。荀子从实际的施政和司法的角度来概括“大儒”

的政治品格和业务素质； 

    

    第三，荀子的“大儒风范”已经和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官僚政体相融和。并用“大儒风范”，充当官

僚队伍的最高标准和行为典范，要求新式官僚们努力学习，提高道德水准和业务能力，以担当治理未来统

一的泱泱大国的重任； 

    

    第四，荀子的“大儒风范”之说与当时司法审判活动相结合，旨在指导司法审判活动。实际上“大

儒”正是荀子心目中的优秀法官的代表，他们所具有的高水平的道德操守和业务能力，足以担当全国立法

和司法的大业； 

    

    第五，荀子的“大儒风范”之论，又是针对当时片面重视成文法，严格束缚法官个性与首创精神的司

法状况，和法官素质不高的现实情况提出来的。他要求的法官不是只懂“法数”而不懂“法义”的执法工

匠，而是能够既创制法律又实现法律、熔司法与立法于一炉的法律大家。 

    

    (二)“大儒风范”与“人治”说 

    

    不论是原先的贵族精神，还是荀子的“大儒风范”，其共同之处是重视作为统治者个人的素质和作

用。但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孔子、孟子主要是重视统治者个人在治理国家或领地的全局性的作用，既

以身作则的道德感召作用，和自我修养、自我约束的意义；而荀子则主要是在法律实践活动的背景下，强

调统治者法官的主导的关键性地位。就这一点而言，荀子第一次提出了堪称法哲学领域中永恒主题之一的

“人法”关系的著名论断。 

    

    荀子认为，人是社会的主宰。人类社会的所有文明，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为了共同生存和

发展，就需要社会分工，即“明分使群”，组成社会。而“君子”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担负着立法和司法的

使命。“君子”的作用便是创造法和实现法。他说：“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是产生法的本原。

“有治人，无治法”，即有尽善尽美的人而无尽善尽美的法，法总是有毛病的，正如南宋朱熹所说：“大

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因此，治理国家不能靠有毛病的“法”，而只能靠尽善

尽美的“人”。荀子认为，“法”的毛病是不可能包揽无余，又不能随机应变，因此，全靠“君子”的拾

遗补缺和临事权宜。即使“法”在一时是完备的，也全靠“人”的创造性的执行，才不至走样。 

    

    (三)兼收并蓄的“混合法”理论 



    

    生活在战国末期的荀子，有机会对西周春秋“议事以制”的“判例法”，和战国“事皆决于法”的

“成文法”，进行观察、比较，有条件对诸子百家的法律学说进行研究、分析，并针对当时盛行的成文法

所体现出来的弊端，提出全局性的宏观策略。这个策略就是兼取“成文法”和“判例法”之长的“混合

法”。 

    

    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是法、类的根本性指导原则。这句话包含以下几层含

义：一，礼是国家治理社会所依据的包含道德、伦理、习俗在内的总体原则；二，法是指国家制定的，具

有文字和体裁等表现形式的，予以公布使百姓皆知的，规定何为违法犯罪又当如何处分的成文法典或成文

法规；三，类是判例，故事或判例、故事所体现出来的具体法律原则。在战国时代，还未形成像一个多世

纪以前的欧洲大陆法系那样绝对的只承认成文法而不承认判例法的观念。起码在齐国是这样。如《方言》

卷七所载：“齐人谓法为类。”明确视判例为法的渊源。这种将成文法典与判例等量齐观、一视同仁的见

解，正是“混合法”的理论支柱。 

    

    荀子提出“混合法”操作的基本方式，即：“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是说，在

审判中，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就比照法律规定加以裁判；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或现行法律明显落后社会生

活而不再适用之际，就援引已往的判例、故事，从中引伸出某种具体法律原则来裁判案件。 

    

    在荀子看来，“有法者以法行”的“成文法”样式，已被新兴地主阶级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而“以类

举”即“议事以制”的“判例法”样式却得到严厉的制约。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复兴“判例法”。其中，

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确认“礼”的最高法源的地位；二是重新正视“人”的个性和首创精神。只要确立

“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的无所不包的“礼”的指导地位，又承认“人”的机动灵活性，就能推行科

学合理的“混合法”样式。这就是荀子“隆礼重法”主张“人治”的深义之所在。 

    

    从上述角度来分析荀子的“大儒风范”之说，就不难领会其真谛了。他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

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意思是说，法律条文不会自行产生和实施，判例、故事也不会自行创制

和适用，关键在于有贤能的法官来运作，否则，法条、判例再完美也形同虚设，毫无价值。“得其人”中

的“人”，就是“大儒”。 

    

    荀子在《儒效》中提出：儒有三等：俗儒、雅儒、大儒： 

    

    俗儒是略晓学问以求衣食，却不懂学问之大义，毫无个性的人：“略法先王而足乱世”，“不知法后

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

儒者也”； 

    

    雅俗是谨守成法而不知法之所不及的人：“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

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

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 

    

    大儒是深明古今之大义、法律之宗旨，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人：“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

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奇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



也，猝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疑作，张法而度之，则奄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可见，雅儒与大儒的差别就在于是否能够精熟地运用“法”和“类”，前者只会用“法”而不明其

“类”，后者则既明“法”又明“类”。雅儒与大儒之别，近似于劲士与圣人之别：“行法志坚，不以私

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如是，则可

谓圣人矣。” 

    

    荀子认为，大儒和圣人并非高不可攀，只要努力学习就能够达到：“积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

子”，“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故圣人者，人之所积也。” 

    

    要成为大儒式的法官，就必须学习“法教”、“法义”，特别是“统类”。荀子说：“不知法之义而

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法数”是指成文法条或法言法语之所谓。“法义”是指法律原理或立

法宗旨。只知法条而不知法律原理是不能审好案件的。他还说：“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知)其义

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类”是高于“法义”的法律原则或法律意识，也是创制

和适用判例的指导方针：“类不博，虽久同理”，“以类度类”，“以类行杂，以一行万”，“推类接

誉，以待无方。”在“类”之上还有“统类”，这是国家支配政治法律实践活动的总政策，或曰“法律传

统”。“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这样便能无往而不

胜。 

    

    

    六、“大儒风范”与判例法实践 

    

    在西周春秋的判例法时代，贵族精神直接影响着当时的判例法实践活动。熟读《春秋》(泛指史书)、谙

悉典故的叔向、子产等贵族代表，都是以学者的姿态旁征博引裁判案件的。重要的案例常常被铸之鼎上，

置之庙堂，以示威严与长久。今天，我们读一读西周出土礼器上的案例铭文，也许会体味到，就是这些古

代贵族法官，凭着他们的阅历与敏锐，从习俗中寻找法律，将传统付诸于现实，把现实又变成传统。 

    

    战国、秦朝，集权政体与成文法的大潮将贵族精神与判例法冲得体无完肤。但是，西汉以后，儒家思

想入居正宗，秦式旧法与之不协，加上成文立法难于一气呵成。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判例法又复兴了。这

就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始作俑的“春秋决狱”。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使儒家经义高居于法律之上，还在于恢

复了古已有之的判例法。 

    

    汉代既读经又习律的大师们，肩负着用儒学精义注释法律的使命，使枯躁无味的法条贴近民间并洋溢

着义理的气息。同时，大量的“决事比”(判例)既体现着几代法官的集体智慧，又弥补着法条的空白或欠

缺；既成为法官培训的有效教材，又为后来的成文立法创造条件。 

    

    在整个封建社会，大凡在无成文法典或成文法典不宜于时用之际，优秀的法官便会悄悄打起判例法的

旗帜。他们或则宣扬“议事以制”的合理性，或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则论证判例的重要价值，

或则一言不发，把判例结集印行。从汉代的董仲舒到民国初年大理院的法官们，他们都没有拜倒在现行法

律面前缄口不语，他们没有片面推崇成文法、贬抑判例法的偏见，而是立足于人类前行的历史之上，勇敢

地从传统习俗当中去寻找法源。正是仰仗着各朝各代一批又一批具有贵族精神和“大儒风范”的仁人志士



们的努力实践，才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沿革史，由于充满着人与法的碰撞、律与例的磨擦，而显得丰

满、和谐、优美。这一首由成文法和判例法双重演奏的古歌，正是人类法律实践领域中独有的中国式的

“混合法”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1〕《左传·昭公六年》及孔颖达疏。 

    

    〔2〕《国语·晋语八》。 

    

    〔3〕《论语·八佾》。 

    

    〔4〕《朱子语类》卷108。 

    

    〔5〕《荀子·劝学》。 

    

    〔6〕《荀子·君道》。 

    

    〔7〕《荀子·儒效》。 

    

    〔8〕《荀子·王制》。 

    

    〔9〕《荀子·解蔽》。 

    

    〔10〕《荀子·不苟》。 

    作者：武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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